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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江门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智锋、龚伟恒、许宇旌、梁淑玲、范志平、黄型纳、曾捷、文灼光、侯玙莹、

李丽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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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系统 

第 3 部分：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提出了“双随机、一公开”系统的管理职责分工、组织机构与用户管理、运营管理和运维管

理原则。 

本部分适用于“双随机、一公开”系统的开发者、使用者、维护者及相关其他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4407/T 76—2021 政府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 术语 

DB4407/T 83—2021 政府部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系统 第4部分 接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4407/T 76—202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职责分工 

分工原则 

“双随机、一公开”系统管理工作按照“统一规划建设，分级授权管理”原则，由市级管理方、分

级管理方、单位管理方共同完成“双随机、一公开”系统的各项管理工作。 

管理方职责 

4.2.1 市级管理方 

市级管理方应履行以下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a) 统筹制定“双随机、一公开”系统总体规划、标准规范、管理制度等； 

b) 统筹推进、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全市“双随机、一公开”系统建设和应用工作； 

c) 统一审批市级单位、县市（区）级以上分级管理方的政务应用接入、上/下线、变更调整或撤

销请求，统筹协调第三方应用的接入和服务提供； 

d) 对市级单位、县市（区）级以上分级管理员的授权、管理、培训和监督考核。 

4.2.2 分级管理方职责 

分级管理方应履行以下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定辖区内的“双随机、一公开”系统管理制度； 

b) 管理和维护辖区内组织机构及使用单位权限，单位管理员的授权、管理、培训和监督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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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审核辖区内接入方的政务应用接入、上/下线、变更调整或撤销请求，指导和检查接入方的政

务应用建设和运行等。 

4.2.3 单位管理方职责 

单位管理方应履行以下职责，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定本单位的“双随机、一公开”系统管理制度； 

b) 管理和维护本单位组织架构及用户，不具备单位管理员权限的，应设置单位联络人，负责协调

分级管理方管理和维护本单位组织架构及用户； 

c) 依照流程提出应用接入、上/下线、变更调整或撤销请求，推动本单位自建系统或政务应用接

入“双随机、一公开”系统。 

运营方职责 

运营方应履行以下职责： 

a) 负责“双随机、一公开”系统的应用生态建设； 

b) 为管理方和接入方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服务； 

c) 协助提供“双随机、一公开”系统所需的软、硬件运行环境资源，保障“双随机、一公开”系

统信息安全等日常运营工作。 

接入方职责 

接入方应履行以下职责： 

a) 推动成熟的业务系统或政务应用接入“双随机、一公开”系统，并开展日常监督； 

b) 负责进驻的政务应用相关业务系统及接口的运维保障； 

c) 负责本方接入“双随机、一公开”系统政务应用的信息安全。 

5 组织机构与用户管理 

组织机构管理与信息维护 

组织机构创建后，管理方、使用单位应对组织机构信息进行及时维护，以保障组织机构信息与实际

相符。组织架构信息维护工作分为使用单位内部信息维护、单位移除和跨单位信息维护等。具体组织机

构信息维护要求如下： 

a) 根据授权情况，使用单位内部的组织机构维护，包括部门和人员信息的增加、删除、修改等操

作由单位管理方负责处理或所在层级的分级管理方处理； 

b) 使用单位发生单位间职能合并、调整或跨单位人员调动等情况时，由所在层级的分级管理方负

责跨单位组织机构信息维护工作。 

用户权限管理 

5.2.1 管理员职责 

“双随机、一公开”系统管理应按照“统一规划建设，分级授权管理”原则，实行分级授权管理。

全市应设系统总管理员、县市（区）分级管理员、单位管理员等管理员层级，各层级管理员职责要求如

下： 

a) 系统总管理员应负责市级、县市（区）分级管理员的授权、管理和培训； 

b) 县市（区）分级管理员应负责本地或本部门各下设单位管理员的授权、管理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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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单位管理员应负责本单位各级组织架构及用户的管理维护工作。 

5.2.2 用户访问权限管理 

“双随机、一公开”系统应按照“分级授权管理”原则设置用户的通讯录、工作台应用访问权限，

其中：工作台应用访问权限管理，包括工作台应用可见范围权限配置和应用内权限配置，应由单位管理

员或单位联络人提出，报所在层级分级管理员审批后实施。 

6 运营管理 

数据运营 

数据运营工作内容包括“双随机、一公开”系统数据的提取、处理及分析等，具体运营工作包括： 

a) 运营方应负责搭建运营数据平台，提供可视化运营数据实时监控和分析、定期输出各单位定制

化数据报表等演示汇报数据展示需求； 

b) 运营方应负责利用日常、阶段性、特殊节点等数据，撰写运营分析报告并提交市级管理方，分

析产品服务质量、运营效果及数据波动原因。 

问题反馈处理 

各地各部门的咨询，如涉及“双随机、一公开”系统操作使用等技术问题，运营方应在收到后2个

工作日内答复处理；如涉及政务应用业务问题且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没有明确答复期限的，应及时将咨

询内容分发至该咨询所涉的接入方，接入方原则上应在收到后5个工作日内回复。 

7 运维管理 

应用上下线管理 

7.1.1 应用上线管理 

7.1.1.1 应用上线原则 

各地各部门的已建政务应用、业务系统，以及供应商的成熟政务应用可以申请上线到“双随机、一

公开”系统，原则如下： 

a) 所有应用上线应先经管理方审批同意； 

b) 优先接入高频、刚需、覆盖用户量较多的应用； 

c) 接入应用应确保后端业务系统能够承载并发量及安全性，并保证访问安全； 

d) 市级管理方应会同运营方制定应用上线制度。 

7.1.1.2 应用上线流程要求 

政务应用、业务系统按照 DB4407/T 83—2021接入“双随机、一公开”系统后，应按以下流程申请

上线： 

a) 如上线应用的使用范围为单一单位的，经本单位审批同意后，可直接联系运营方上线应用； 

b) 如上线应用的使用范围为跨单位、跨系统使用的，由该应用的业主单位报市级管理方审批同意

后，通知运营方上线应用。 

7.1.2 应用下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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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 应用下线原则 

对于不再使用的应用，使用单位应申请应用从“双随机、一公开”系统下线，原则如下： 

a) 所有应用下线应先经管理方审批同意； 

b) 市级管理方应会同运营方制定应用下线制度。 

7.1.2.2 下线流程要求 

使用单位应按以下流程申请应用下线： 

a) 如下线应用的使用范围为单一单位的，经本单位审批同意后，可直接联系运营方下线应用； 

b) 如下线应用的使用范围为跨单位、跨系统使用的，由该应用的业主单位报市级管理方审批同意

后，通知运营方下线应用。 

版本管理 

7.2.1 版本发布制度 

运营方应建立“双随机、一公开”系统版本发布管理流程并严格按流程执行，未经管理方同意，不

得随意调整系统功能模块。所有功能变更需报管理方同意后方可执行。其中，市级应用应报市级管理方

审批同意，其他应用应报应用业主单位所在层级的管理方审批同意后，方可执行迭代变更。 

7.2.2 版本迭代流程 

接入方开发完成迭代版本并通过内部测试，向运营方提交用户验收测试（UAT）申请并通过后，由

运营方通知市级管理方负责人和发布更新消息，再由接入方安排版本更新。 

监控保障 

7.3.1 总体要求 

运营方应负责“双随机、一公开”系统的运维保障，为管理方和接入方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服务，并

对“双随机、一公开”系统接入的政务应用进行日常监测，及时排查处理各类问题，加强软件管理，保

障“双随机、一公开”系统信息安全。 

7.3.2 基础资源监控 

7.3.2.1 系统基础监控接入规范 

“双随机、一公开”系统服务器应纳入一体化运维管理，所有主机监控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

CPU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磁盘使用率、网卡等服务器关键指标）应通过邮件、短信、微信等实现全覆

盖告警机制，确保告警及时有效。 

7.3.2.2 基础资源巡检规范 

7.3.2.2.1 运营方应在日常工作时间内定时进行巡检，巡检完成后，填写巡检报告并反馈给项目相关

成员。 

7.3.2.2.2 巡检内容应包括检查“双随机、一公开”系统服务器，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磁盘空间、CPU、

内存使用率，数据库服务器运行状态等内容。 

7.3.2.2.3 巡检方法应将自动检测与手工检测相结合。 

7.3.2.3 基础资源监控日常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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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方应对基础资源进行日常监控，包括： 

a) 实时监控服务器状态，值班人员定时检查控制台，并对控制台中生成的信息进行处理； 

b) 实时接收告警信息； 

c) 监控中如果发现异常，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处理。 

7.3.3 应用监控 

7.3.3.1 应用监控规范 

应根据接口请求数、响应时间、响应码、业务在线数、实名认证数等业务指标开展重点应用监控，

监控服务是否正常。 

7.3.3.2 应用监控巡检规范 

运营方应在工作时间内定时进行巡检，巡检完成后，填写巡检报告并反馈给运营方相关部门，巡检

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双随机、一公开”系统查询功能检查、公告功能检查、用户中心功能检查、其他

功能检查。 

7.3.3.3 应用监控工作要求 

应用监控要工作求包括： 

a) 运营方应对应用进行监控，包括：实时接收告警信息，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处理； 

b) 根据服务请求响应码，如返回非 200，持续时间超过 10 分钟，应联合接入方排查问题，并反

馈运营方相关部门同步信息，如遇服务长期无法恢复则配置公告提示； 

c) 如请求响应码正常，仅服务响应时间变长，应反馈接入方排查服务情况；如遇访问量突增情况，

应及时检查应用使用单位是否有业务推广，并查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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